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对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注函的专项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于 2021年 1月 18 日出具了《关于对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1】第 27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要求年审会计师对关注函中部分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中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作为新光

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圆成”）2020 年度年审会计师与

新光圆成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核查。具体说明如下： 

问题 3.请你公司自查并说明上述事项是否实质上已经构成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我们对上述事项执行了核查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经查阅前任注册会计师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前简称“前任注册会计师”）于 2020年 4 月 26日出具的《新光

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

项说明》（勤信专字【2020】第 0535 号），未发现其中包含上述 10亿

元诚意金。 

会计师作为新光圆成 2020 年度年审会计师，已关注到上述 10亿

元诚意金的事项，因新光圆成 2020年报审计现场工作刚刚开始，会

计师进场时间较短，对新光圆成关联方资金占用尚未全面开展审计工



作，对上述 10亿元诚意金事项尚未实施检查、函证、走访等实质性

审计程序，截至回复日，尚未取得表明上述事项实质上已经构成或未

构成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审计证据。 

问题 5.请结合你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及交易对方的还款意愿、

还款能力、还款安排及已采取的催收措施和效果，详细说明未对上述

诚意金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我们对上述事项执行了核查程序，具体情况如下： 

经查阅相关框架协议和会计记录，新光圆成子公司浙江万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厦地产”）于 2018年 6月 15日、20

日、21日分别支付南京丰盛大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诚意金 3.90亿元，

0.27 亿元，5.83亿元，合计 10亿元。 

一、新光圆成对上述诚意金以前年度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1、2018 年度，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相关协议安排，

新光圆成向丰盛控股指定公司支付诚意金 10亿元。新光圆成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中止后，2018年末诚意金未能及时按期收回。报告期末，

新光圆成基于：（1）该款项债权清晰，且丰盛控股 2018 年半年报及

年报等公开资料信息显示对方公开披露承认该笔债务的存在，双方未

就该笔债务存在其他争议，新光圆成收回该款项无法律障碍；（2）丰

盛控股是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依据其公开披露信息显示，其信用基

础良好，财务状况具备还款能力；（3）经新光圆成管理层与对方就有



关事项沟通和协商中未见异常，新光圆成判断能够全额收回该笔款项。 

依据新光圆成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将该款项列为单项金额重大并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采用个别认定法测试确定该款项不存在减值。经

个别认定法测试不存在减值的，依据新光圆成会计政策，应当将其包

括在具有类似风险组合特征的应收款项中计提坏账准备。由于该款项

性质特殊，新光圆成将其单独作为组合（即组合 1），并根据风险较

小的特征，不计提坏账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新光圆成坏账

准备计提政策的相关规定。 

（2）2019年度，因该笔诚意金涉及违规担保诉讼，有第三方提

出权利主张，丰盛控股认为存在权利争议暂不能退还，导致上述诚意

金仍未能收回。新光圆成按单项资产执行减值测试，在 2019年年报

编制时点，新光圆成基于：①该款项债权清晰，且丰盛控股 2018、

2019 年半年报及年报等公开资料信息显示对方公开披露承认该笔债

务的存在，虽然双方就该笔款项收回存在其他争议，但新光圆成判断

违规担保诉讼不会导致收回该款项存在其他法律障碍；②丰盛控股是

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依据其公开披露信息，尚未发现其财务状持续

恶化迹象；③经新光圆成管理层与对方就有关事项沟通和协商中未见

异常，新光圆成判断收回可能性较大。  

依据新光圆成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将该款项列为单项金额重大并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采用个别认定法测试确定该款项不存在减值。由

于该款项性质特殊，金额重大，新光圆成将其单独作为组合，采用个

别认定法，并根据风险较小的特征，认定不计提坏账准备，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及新光圆成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的相关规定。 

（3）2020年 9 月，新光圆成收到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书（（2019）浙 07 民初 317 号），新光圆成控股股东未经公

司内部审批流程，私自以该笔诚意金作为其贷款质押行为无效。收到

法院判决后，新光圆成先后多次向丰盛公司追款。丰盛公司也提出了

分期还款、资产抵债等方案，但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还款协议或还款计

划。2020年度末，新光圆成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切

实考虑丰盛公司的财务状况、还款意愿及还款能力，依据新光圆成坏

账计提政策拟对该笔欠款计提坏账准备约 5亿元，计提比例为 50%。

本次计提，新光圆成基于：①该笔欠款拖欠时间已近三年；②经了解

目前丰盛控股公司存在资金短缺问题，并且公司先后多次向丰盛公司

追款沟通谈判过程中，对方显示出意愿的还款时间较长；③有关 10

亿诚意金协议中约定，由于协议的履行或解释而产生的任何争议，如

双方无法协商解决，应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由于丰盛公

司是香港上市公司，诉讼或仲裁程序较复杂，等待判决结果时间也较

长，综合以上因素并基于谨慎性考虑，新光圆成确定计提比例为 50%。

上述计提，尚未上报新光圆成董事会审批。 

二、会计师回复情况 

（1）2019 年 4 月 25 日，前任注册会计师对新光圆成该事项出

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勤信审字【2019】第 1074 号），保留意见

内容如下：“如财务报表附注“六（4）其他应收款”所述，新光圆成

公司 2018 年因筹划收购中国高速传动设备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子公



司万厦房产向其母公司丰盛控股有限公司支付诚意金 100,000.00 万

元（资金转至其指定的附属公司）。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止，根据

双方签署的协议，丰盛控股有限公司应于 2018年 10 月 31日后的 15

个营业日内退还诚意金，但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万厦房产尚未

收回 100,000.00万元诚意金，亦未计提坏账准备。截至审计报告日，

丰盛控股有限公司仍未退还该 100,000.00 万元诚意金。由于我们无

法就上述诚意金的可收回金额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无法确

定上述诚意金是否可收回，亦无法判断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恰当。” 

（2）2020 年 4 月 26 日，前任注册会计师继续对新光圆成该事

项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勤信审字【2020】第 1161号），保留

意见内容如下：“如财务报表附注“六（7）其他应收款”所述，新光

圆成公司 2018 年因筹划收购中国高速传动设备集团有限公司，通过

子公司万厦房产向其母公司丰盛控股有限公司支付诚意金

100,000.00 万元（资金转至其指定的附属公司）。因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中止，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丰盛控股有限公司应于 2018年 10月

31 日后的 15 个营业日内退还诚意金，但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万厦房产尚未收回 100,000.00 万元诚意金。据新光圆成公司称，新

光集团可能利用控股股东相关经办人员便利，在未履行审批程序的前

提下，可能在与新光集团某项借款有关的《担保函》和《债权转让通

知书》上加盖了新光圆成公司公章，据此丰盛控股有限公司认为新光

圆成公司将上述诚意金所形成的债权已转让给第三方，而新光圆成公

司称该担保及相关债权转让无效，丰盛控股有限公司应向新光圆成公



司退还诚意金，目前该笔诚意金已在诉讼中，丰盛控股有限公司称将

依据届时生效的法律文书支付相关款项，由于相关诉讼存在不确定性，

我们无法就上述诚意金的可收回金额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

此无法确定上述诚意金是否可收回。”  

2020 年 5月 15 日，前任注册会计师对贵部关于上述问题的回复

如下：“虽然执行了上述审计程序，但由于取得丰盛控股的回函不符

（金额一致但有第三方提出权利主张），加之丰盛控股在访谈记录中

称，该笔诚意金存在权利争议，其将依据届时生效的法律文书支付相

关款项，致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丰盛控股退还诚

意金的可能性；且由于该笔诚意金涉及担保诉讼，案件正在审理中尚

未判决，致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担保事项对公司

收回诚意金可能产生的影响。故我们根据上述审计程序及证据，无法

判断诚意金是否可收回。” 

（3）会计师作为新光圆成 2020年度年审会计师，已关注到上述

坏账准备计提的事项，因新光圆成 2020 年报审计现场工作刚刚开始，

会计师进场时间较短，对上述 10 亿元诚意金事项尚未实施相关审计

程序，尚未就上述诚意金的可收回金额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因此截至回复日，无法确定新光圆成对上述诚意金计提的坏账准备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本页无正文，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新

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1】第 27号）的回

复之盖章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